
     政府委託案著作權問題處理守則 

  政府於一般施政作為時，常會委託民間公司或學術單位辦理相關事務，其間偶而會涉及

著作權之議題，例如委託案所完成的著作，其權利之歸屬、如何避免侵害他人著作權、如被

指涉及侵害著作權時，應如何處理等。當政府委託案所完成之著作被控侵害著作權時，政府

機關常會主張其僅是委託者，並非實際為創作行為之人，故如有侵害著作權之情事，應由受

委託之民間單位負完全責任。然而，政府機關目標顯著，率先知法守法之形象重要，任何侵

害行為如涉及政府機關，縱使最後在法律上得以免責，其損害也已產生，無法彌補。在目前

政府委外案件日益增多之情況下，政府機關之委託案，涉及著作權相關問題，須於事先作好

防範侵權措施，委託案進行中亦應嚴格控管每一環節，如不幸發生侵權或爭議時，究應如何

處理，乃屬各機關重要之課題，爰將處理方式簡要說明如下： 

壹、在事前防範方面，可從受託對象之選取與明定相關權利義務關係著手： 

一、慎選受託對象：尤其以專業形象良好，無侵害他人權利不良紀錄之對象為受託人， 

    可以從根本上避免任何潛在可能之風險。 

  二、關於明定權利義務關係方面，應注意以下數點： 

  （一）使用法定用語：委託契約應使用法定用語，避免日後發生混淆，徒生爭議，例 

      如稱「著作權」而不稱「版權」，稱「重製發行」而不用「印行」等，在後者 

      之情形，尚可預就日後光碟版或網路上發行作準備，不限於紙本印行。 

  （二）約定權利歸屬：委託契約之內容最重要的是著作權之歸屬，此包括著作人格權 

      與著作財產權歸屬，及其歸屬之主體。各機關基於個別情形之考量，可參考本 

      守則附錄「政府機關委託研究、開發案件，合約中有關著作權歸屬問題之參考 

      說明」。在權利歸屬主體方面，應注意政府機關並非法人，不得為著作權法所 

      定之權利義務主體，故應以政府機關所屬公法人「中華民國」為權利義務主體， 

      至於政府機關則僅得為「管理機關」或「代表機關」。 

  （三）利用他人著作：在確定著作人格權與著作財產權歸屬後，關於著作利用之約定， 

      亦須注意。其中涉及著作利用之範圍與著作人格權之議題。依著作權法第三十 

      七條規定：「著作財產權人得授權他人利用著作，其授權利用之地域、時間、 

      內容、利用方法或其他事項，依當事人之約定；其約定不明之部分，推定為未 

      授權。（第一項）前項授權不因著作財產權人嗣後將其著作財產權讓與或再為授

權而受影響。（第二項）非專屬授權之被授權人非經著作財產權人同意，不得將

其被授與之權利再授權第三人利用。（第三項）專屬授權之被授權人在被授權範

圍內，得以著作財產權人之地位行使權利，並得以自己名義為訴訟上之行為。

著作財產權人在專屬授權範圍內，不得行使權利。（第四項）」因此，未取得著

作財產權之一方，不論是 

      政府機關或受託完成著作之一方，可否利用該著作，以及得以何種方法利用該 

      著作，應予明定。對利用人最有利之約定，例如「甲方（即指未取得著作人格 

      權與著作財產權之一方）得以任何方式利用該著作，並得授權第三人為相同之 

      利用。同時，乙方並承諾對甲方或甲方再授權利用之人不行使著作人格權。」 



      以解決利用範圍、可否再授權他人利用之爭議及避免於利用過程中侵害著作人 

      格權之危險。 

  （四）保證條款之約定：為避免受託人不法侵害他人著作權而危及委託機關，委託契 

      約宜明定保證條款，要求受託人保證不得侵害他人著作權，如有違反，應直接 

      對侵害他人著作權情事負損害賠償責任，並對政府機關因此肇致之損害負賠償 

      責任。一方面加強受託人之注意義務，一方面於受託人侵害他人著作權時，由 

      其負責各方之損害賠償，避免其他權利人及政府之損失。 

  （五）協助訴訟條款：對於委託案之受託人侵害他人著作權情形應預為因應，因此委 

      託契約宜明定協助訴訟條款，要求受託人於他人指控委託機關侵害著作權之情 

      形時，有協助委託機關訴訟之義務。蓋所有委託案之執行均由受託人掌理，關 

      於相關資料之取得與處理，受託人最為清楚，委託機關未必掌握，協助訴訟條 

      款將可使委託機關得以更有利於要求受託人配合進行訴訟中或訴訟外之攻擊防 

      禦方法。 

貳、委託案進行中，嚴格控管每一環節，多少可以避免受託人侵害他人著作權。大部分之政 

  府機關於簽定委託契約後，即等待驗收成果，未實際關切委託案之進行情形。如政府機 

  關能積極參與委託案之執行，一方面可以增進執行案件之瞭解，作為未來相關業務之參 

  考，一方面也可以主動掌握受託案內容方向，減低受託人未授權而逕行利用相關資料之 

  情形。 

參、如果侵害他人著作權之糾紛已發生，在實際作法上，政府機關宜採取以下措施： 

一、積極回應訴求人之主張：不論訴求人所為著作權被侵害之主張是否有理，其最不能 

    忍受的是無人回應其訴求，此必將造成其更進一步擴大事態之作為，而其首要抗爭 

    對象必然是政府機關。既然政府機關已被指稱涉及侵害，則積極回應訴求人之主張， 

    是政府機關所可採之最有利作法。積極回應並不表示承認侵害之存在，其功用在瞭 

    解真相，一方面可以緩和訴求人情緒，避免事態惡化，一方面得以從訴求人方面掌 

    握第一手資料，避免誤傳。 

二、要求受託人迅速說明相關細節：在積極回應訴求人主張之同時，亦應要求受託人迅 

    速就相關細節提出說明。此一作為，一方面在將訴求人之主張通知受託人，要求其 

    配合因應，一方面在取得另一方之說明，綜合案情，尋求著作權法律專家之諮詢與 

    協助，作出最適當之因應。 

三、決定是否停止利用行為：訴求人所為著作權被侵害之主張未必有理，但政府機關如 

    就訴求人之主張與受託人之說明，經由著作權法律專家之諮詢與協助，認為確有侵 

    害情事之存在，則應先停止繼續利用行為，以免事態擴大。對於政府機關而言，於 

    事前既已採取一切必要措施，防止受託人侵害他人著作權，則於實際侵害之發生既 

    無參與或知情，應可因無故意或過失而免除民刑事侵權責任，而由實際侵害之受託 

    人負侵害之責；但如已知悉侵害情事之存在而仍繼續利用，則將難以免除共同侵害 

    責任。 

  由以上分析可知，關於政府機關委託案之著作權爭議，事前的防範，勝於事後之任何補 

救，尤其就政府機關而言，祇要有任何涉及侵權之糾紛，不論最後在法律上之結果如何，政 



府機關難免受到指責，因此，政府機關之委託案，應在事前先作好關於著作權相關議題之防 

範措施，在委託案進行過程中，應盡可能參與，以控管其內容，如遇有受託案件被指為侵害

他人著作權之情形，政府機關亦不應認為應由委託人自行負責，自己則消極地置身事外，任

諸事態繼續擴大，反而應積極善意回應，瞭解真相，作出最適當之處置，以免被認定為對侵

害已知情而仍任侵害延續，從而負擔共同侵害責任。 

            附   錄 

  政府機關委託研究、開發案件，合約中有關著作權歸屬問題之參考說明 

  按政府機關與受託人簽訂委託研究、開發合約，如完成之成果係屬著作時（著作之定義

請參照著作權法第三條第一項第一款），關於著作人之認定、著作財產權之歸屬及授權利用著

作之情形應如何約定一節，因涉及政府機關得否合法使用著作且避免著作權糾紛，宜由專案

特性、實際需要、成本因素等方面考量，並遵照著作權法相關規定約定之，試舉左列幾種範

例說明如左： 

一、受託人為自然人者，似可考慮採用下列三種方式約定之，有關條款文字建議如左： 

 （一）以政府機關所隸屬之公法人為著作人，建議文字為：「依本合約完成之著作，以甲方 

    （即政府機關所隸屬之公法人為著作人，緣由請參考本說明第三點所述）為著作人， 

    享有著作人格權及著作財產權。」（參照著作權法第十二條第一項但書）。 

（二）以受託人為著作人，政府機關所隸屬之公法人享有其著作財產權，建議文字為：「依 

    本合約完成之著作，以乙方（即受託人）為著作人，其著作財產權則歸甲方享有，乙 

    方並承諾對甲方不行使其著作人格權。」（參照著作權法第十二條第二項）。 

 （三）以受託人為著作人，享有著作人格權及著作財產權，政府機關所隸屬之公法人仍得 

    利用其著作，建議文字為：「依本合約完成之著作，以乙方為著作人，享有著作人 

    格權及著作財產權，甲方得依著作權法第十二條第三項規定利用該著作。乙方並同 

    意甲方於該著作之著作財產權存續期間內，得授權他人有在任何地點、任何時間以 

    任何方式利用該著作之權利。乙方不得撤銷此項授權，且甲方不須因此支付任何費 

    用。乙方並承諾對甲方不行使著作人格權。」（參照著作權法第十二條第二項及第 

    三項、第三十七條）。 

二、受託人為法人者，則有下列二種方式可供選擇，有關條款文字建議如左： 

（一）以受託人為著作人，政府機關所隸屬之公法人受讓其著作財產權，建議文字為：「依 

    本合約完成之著作，以乙方（即受託人）為著作人，其著作財產權於著作完成同時 

    讓與甲方，乙方並承諾不行使其著作人格權。乙方應保證對於其職員職務上完成之 

    著作，應依著作權法第十一條第一項但書規定，與其職員約定以乙方為著作人，享 

    有著作人格權及著作財產權。」（參照著作權法第三十六條第一項及第十一條第一 

    項但書）。 

（二）以受託人為著作人，僅授權政府機關所隸屬之公法人利用其著作，建議文字為：「依 

    本合約完成之著作，以乙方為著作人，享有著作人格權及著作財產權，並授權甲方 

    於該著作之著作財產權存續期間，有在任何地點、任何時間以任何方式利用、轉授 

    權他人利用該著作之權利。乙方不得撤銷此項授權，且甲方不須因此支付任何費用。 

    乙方應保證對於其職員職務上完成之著作，應依著作權法第十一條第一項但書規定 



    ，與其職員約定以乙方為著作人，享有著作人格權及著作財產權。」（參照著作權法 

    第三十七條及十一條第一項但書）。 

三、又依民法規定，人包括自然人與法人，是以著作權法所規定之著作人及著作財產權人僅 

  以自然人或法人為限，是本案完成之著作，無論係依著作權法第十一條第一項但書、第 

  十二條第一項但書約定為著作人、依第三十六條第一項受讓著作財產權或依第三十七條 

  之授權，均應以政府機關所隸屬之公法人為締約主體（如：經濟部所隸屬之公法人為中 

  華民國），政府機關則為代表者或管理者，建議文字如後： 

  立合約書人：甲  方：中華民國 

        代表機關：經 濟 部 

        代 表 人：（部長） 

 

 

 

 

 

 

 

 

 

 

 

 

 

 

 

 

 

 

 

         

「姓名標示-非商業性」 授權條款台灣 2.0 版 

本著作採「創用 cc」之授權模式，僅限於非營利及標示著作人姓名之條件下，得利用本著作。 

 

 


